
法报维权2026年 5月 6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谢 娟 版式设计 李 寰 校对 谢 娟 05

以案说法 栏目主持 钟玉珍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五一”是法定假日，餐饮、零
售等服务行业常因经营需要安排
员工加班。近期，银川某餐饮公
司员工称，“五一”当天其加班一
整天，公司仅按两倍标准支付加
班费，并称“法定节假日加班可安
排调休，不调休就发两倍工资”，
该做法是否合法？能否追回少发
的加班费？

一、核心结论：法定节假日
加班，三倍工资是底线，调休不
能替代

劳动节、春节、国庆等法定节
假日安排加班，用人单位必须支
付不低于工资三倍的加班费，不
得以调休、补休替代，仅支付两倍
工资属于明确违法行为，劳动者
有权要求补足差额。

休息日与法定节假日，加班
规则截然不同。我国劳动法第44
条对加班报酬作出清晰区分，二
者不可混淆：工作日延长工作时
间，支付不低于工资 150%的报
酬；休息日（周六、周日）加班，可
优先安排补休，不能补休的支付
不低于工资200%的报酬；法定休
假日加班，直接支付不低于工资
300%的报酬，法律未赋予用人单
位“调休替代”的权利。

可见，劳动法对休息日和法
定节假日的表述有本质区别，休
息日明确“不能补休才付两倍工
资”，法定节假日仅规定“付三倍
工资”，无调休相关条款，立法意
图清晰排除调休适用。

从立法本意来看，法定节假
日承载着休息、团聚、民俗传承等
特殊价值，是劳动者不可剥夺的
法定休息权。用人单位在法定节
假日安排工作，属于对劳动者核
心权益的占用，必须以足额货币
补偿，不能用“调休”敷衍了事。

二、司法实践：法院态度鲜
明，调休抗辩一律不支持

宁夏各级法院在法定节假日
加班费争议中，始终坚守“三倍工
资不可替代”的裁判规则，多起生
效判决明确否定用人单位的调休
主张：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
宁 01民终 2610号案：劳动者“五
一”期间加班，公司以已安排调休

为由拒付三倍加班费，法院认定，
法定休假日支付三倍报酬是强制
性法定义务，不能以补休替代，判
令公司足额补足加班费。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4）宁0104民初5395号案：法
院重申，法定节假日安排工作必
须支付三倍工资，调休方案无效，
全额支持劳动者加班费诉求。

核算标准明确：银川中院
（2023）宁01民终3142号案确定，
日工资=月平均工资÷21.75天（月
计薪天数），绩效、奖金等全部计
入工资基数，不得仅按基本工资
计算。

三、劳动者维权：避开三大风
险，三步追回加班费

避开三大维权陷阱。一是切
勿签署调休单：签字可能被认定
为自愿放弃三倍工资，丧失追偿
权利；二要警惕基数缩水：加班费
计算基数为全部实际工资，而非
仅基本工资；三要牢记仲裁时效：
加班费属于劳动报酬，在职期间
追偿无时效限制；离职后需在1年
内申请劳动仲裁，逾期权利灭失。

采取三步走维权方案。首先
固定加班证据：留存排班表、打卡
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当日工作
成果（如出餐小票、服务记录）等，
证明“五一”当天实际加班；其次
要书面拒绝调休：通过微信、邮件
等书面形式告知公司：“本人不同
意调休，要求依法按三倍标准支
付XXXX年 5月 1日加班费”，留
存沟通记录；最后，先与公司协商
补足差额，协商不成依法追偿。
可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或向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宁夏本地司法实践中，证据充分
的劳动者均能胜诉。

【律师观点】

劳动者被拖欠加班费，并非
法律不保护，而是多因不懂法、轻
信公司“惯例”。建议劳动者梳理
工资条、考勤记录，核查历年法定
节假日加班情况，在职期间可追
溯所有未付的三倍加班费。保留
证据、书面主张，必要时通过仲裁
维权，法院会坚决守护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

“五一”期间加班
支付两倍工资+调休，合法吗

宁夏辅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黄涛

本来可能干得好好的，因企
业业务调整、合并或者倒闭，自己
成为待岗人员甚至被裁员。那
么，因企业客观情况重大变化解
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如何计
算？待岗期间工资该怎么发？日
前，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便审
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法官是如何
判决的？

【案例回放】

张某于2022年2月25日入职
MM科技公司，担任化验员，双方
签订劳动合同。2024 年 11 月，
MM科技公司因业务调整、合作到
期，安排张某待岗放假，仅按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的 80%发放生活
费。2025年3月，MM科技公司以
岗位撤销、劳动合同订立时的客
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由，通知
与张某解除劳动合同，仅支付经
济补偿金13115.77元。

张某认为MM科技公司未按
正常的工资标准计算其补偿金，
并要求补发待岗期间工资差额，
遂申请仲裁。仲裁裁决支持张
某诉求，MM科技公司不服，诉至
法院。

法院经审理后判决：MM科技
公司支付张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
补偿金差额 5084.23元、待岗工资
差额 3558元。最终，MM科技公
司未上诉。

【以案说法】

关于本案中张某提出的经济
补偿金。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
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因客观情
况重大变化致使合同无法履行，
单位解约应依法支付经济补偿。
本案中，MM科技公司因公司业务
变化调整，对包括张某在内的员
工待岗放假，张某待岗期间与公
司沟通复岗等事宜，但双方未能
达成复岗、调岗或协商解除劳动

合同等协议，故该科技公司应当
向张某支付经济补偿。

经济补偿如何补？依据劳动
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经济
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
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
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
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
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
资的经济补偿。经济补偿金计算
基数应为劳动者正常工作期间的
月平均工资，而非待岗期间的非
正常工资。

本案中，张某于 2022年 2月
25日入职MM科技公司，双方劳
动关系于 2025年 4月 17日解除，
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张某的月
平均工资为 5268元，MM科技公
司应支付张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
补偿金为18438元（5268元*3.5个
月) ，张某主张经济补偿金按
18200元计算，法院予以确认。某
科技公司已支付 13115.77元，还
应向张某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
补偿金 5084.23元。

本案中，张某还主张了待岗
工资差额。《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十二条规定，非因劳动者原因
单位停工停产，第一个工资支付
周期按正常工资发放，超过一个
周期未提供劳动的，按不低于最
低工资标准发放。本案中，MM
科技公司因公司业务变化调整
对包括张某在内的员工待岗放
假，属于其应对市场风险的一种
经营策略，应属于非因劳动者原
因造成其部分停工、停产的情
形。某科技公司仅按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的 80%发放，违反规
定，应补足工资差额。综上，张
某上班三年半应支付的待岗工
资共计 13468 元（5268 元 +2050
元*4个月），公司已向张某支付
工 资 9910 元 ，还 应 支 付 差 额
3558元。

待岗后解聘

别忘了经济补偿金与工资差额
本报记者 郑芳芳 通讯员 邢庞瑞

装修工程中，成也细节，败也细节，
“干了但没干好”，意味着返工的时间成
本、追加的整改费用以及被破坏的信任
关系。因此，施工方应当勤勉尽责，全
面履行合同义务，确保施工成果符合约
定标准；业主亦需履行监督义务，对各
个环节进行严格把关。双方若都图一
时省事，可能会付出更大代价。

【案情回顾】

李某打算装修火锅店，经人介绍认
识了施工方王某。王某根据李某微信
提供的施工图等信息，测算并出具《工
程量估价清单》，双方约定预算总价 20
万元，随后双方签订《装饰装修工程施
工合同》，对工期、造价、付款方式、违约
责任等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当天，李某
支付 10万元，王某当即进场施工，之后
李某又陆续支付6万元用以施工建设。

然而完工撤场后，李某尚欠 4万元
装修款。王某要求李某支付尾款，李某
认为王某合同未履行完毕，拒绝支付剩
余款项。眼见协商不成，王某起诉至法
院，要求李某支付剩余4万元及违约金；
李某则提起反诉，认为王某未施工完

毕，要求退还部分已付款并赔偿延期交
工损失。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鉴于双方对施
工是否完工争议较大，一审法院经征求
当事人意见对施工情况进行了司法鉴
定：该火锅店装修实际应付总额为18万
余元，李某已付 16 万元，尚欠 2 万余
元。一审法院判决李某支付王某装修
款 2万余元，同时驳回了李某的反诉请
求。李某不服，上诉至石嘴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

案件进入二审程序后，法院审理发
现，双方均存在未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
务的情形。李某未按照合同约定的进
度支付装修款，未完全履行支付装修款
的义务，王某亦在庭审中承认，其虽是
施工完毕后退场，但在某些装修细节上
确实未达到合同约定标准。

考虑到本案实际情况、在案证据、
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鉴定情况，石嘴

山中院法官分别与原被告作了沟通，厘
清了双方在履行案涉装饰装修合同过
程中各自存在的违约情形，又讲清了双
方各自享有的权利与应当履行的义
务。在法官的释法析理下，双方都意识
到各自存在过错，最终王某和李某自愿
达成调解协议，以李某支付王某 1万元
结案。

【法官说法】

权利与义务不可分割，没有无权利
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权利的
实现依赖于义务的履行，既要增强权利
意识，依法行使权利，又要增强义务观
念，自觉履行义务。

本案中，李某与王某签订装饰装修
合同，李某享有获得符合质量要求装
修的权利，同时负有及时支付装修款
的义务；王某负有提供符合质量要求
装修的义务，同时负有获得装修款的

权利；双方唯有切实履行各自合同义
务，方能依法充分行使相应权利。但
因双方在履约过程中，均存在不同程
度的违约行为，那么又该如何承担责
任呢？

根据民法典第592条之双方违约和
有无过失的责任规定，“当事人都违反
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当
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对损
失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少相应的损
失赔偿额。”法官最终组织本案原被告
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以李某支付王某 1
万元结案是公平合理的。

法官提醒：在合同签订后，当发现
对方履约存在瑕疵时，应积极主张权利
并规范留痕；若自身出现履约偏差，也
要主动担责、及时补救。无论是守约方
还是违约方，都应将风险防范贯穿于合
同履行的每一个环节，真正做到契约精
神为本，过程管理为要。

装修合同双方均违约，责任如何分配
本报记者 李娜 通讯员 程佩 张筱

发生交通事故后，对于出租车司
机、货运师傅、网约车等营运车辆的从
业者来说，可能会同时带来车辆被迫停
运的后果，这笔损失该由谁承担？近
日，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通过调
解，成功化解一起交通事故赔偿纠纷，
依法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真正实现
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情回顾】

原告驾驶的出租车与被告车辆发
生交通事故。经交警认定，双方对该起
事故承担同等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
因车辆维修产生了营运损失及相关费
用共计4000余元，遂将被告诉至法院。

法官仔细审阅案卷，发现本案事实
清晰、争议焦点明确。考虑到诉讼标的
额较小且被告户籍地在外省，为避免当
事人来回奔波，造成额外负担，法官优
先启动调解程序，通过线上方式分别与
双方沟通协商。

调解过程中，法官一方面充分理解
原告的不易，但同时也指出其主张赔偿金
额偏高，部分开支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

引导其理性看待责任比例。另一方面，耐
心地向被告解释为什么需要赔偿对方的
营运损失，明确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是指
对事故发生的过错程度相当，但在民事赔
偿上，仍需依法承担对方的合理损失。本
案中，原告的营运车辆在维修期间的合理
停运损失，属于直接经济损失，原告有权
依法追偿。经过几轮协商，法官提出折中
方案，引导双方互谅互让。

最终，双方就赔偿数额达成一致，
原告申请撤诉，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以案释法】

民法典第 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
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
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
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1208条明
确：“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

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和本法的有关
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什么是停运损失？停运损失通常
指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
性活动的车辆，因交通事故等原因无法
正常开展经营活动，进而产生的合理收
入损失。出租车、货车等营运车辆发生
此类情况时，可依法主张该部分损失，
需要提供哪些证据证明？一是车辆营
运资质证明，如行驶证登记为“营运”性
质、运输经营许可证等；二是车辆维修
记录、维修机构出具的证明等，用以证
实合理且必要的维修周期；三是损失金
额计算依据，如近段时间平均营运收入
证明、流水记录等。

停运损失由谁承担？一般来说，应
由侵权行为人承担责任。如果在交通
事故中承担平等责任，则由双方平等负
担。对自己一方应负责的损失，因停运

损失不属于交强险赔偿范围，商业险是
否理赔应以具体保险条款为准。

停运损失与误工费有什么区别？
停运损失是营运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
经营活动所产生的损失，属于财产损失
的法定赔偿项目。而误工费是因交通
事故受伤影响工作收入导致的损失，属
于人身损害的法定赔偿项目。如果营
运车辆的驾驶人员因交通事故受伤，作
为受害人一方提出赔偿营运损失后，一
般应视情况冲抵误工费。

法官提醒，发生交通事故后，除了
人身伤害费用、车辆维修费用外，如因
此产生其他合理损失（如营运损失、替
代交通费等），可依法向责任方主张，并
寻求交警、调解组织或法院帮助，通过
协商、调解或诉讼方式解决纠纷。驾驶
营运车辆的车主，要注意保留日常营运
收入凭证，以备不时之需。

营运车辆被撞，停运损失怎么赔
本报记者 李娜

4月底，随着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的二审判决生效，支持了某美容公司退
还李女士美容服务费支付及三倍赔偿
款的一审判决。

这场纠纷给火热的医美市场泼了
一盆冷水：医疗器械使用必须严格遵循
注册核准范围，行业“潜规则”不能对抗
法律红线。

【案例回放】

2024年 3月，李女士通过微信朋友
圈看到一则“医美果冻胸”的宣传视频，
心动不已。她随即前往银川某美容公
司咨询并接受了注射隆胸手术，当天共
支付费用30499元。

术前，李女士签署了《美容外科手
术知情同意书》和《填充剂注射治疗知
情同意书》，美容公司告知她将使用“医
用胶原蛋白海绵”和“注射用修饰透明
质酸钠凝胶”两种填充物。手术完成
后，起初并无明显异常。

然而，术后仅5个多月，李女士自感
隆胸效果完全消失，且经医院检查发
现，“双侧乳腺多个结节”。

术前检查明明显示双侧乳腺未见
明显异常，如今却出现结节，李女士认

为这与不当手术操作直接相关。与美
容公司协商无果后，她诉至法院，要求
美容公司退还服务费并支付三倍赔偿。

庭审中，美容公司辩称，已履行告
知义务，李女士系自愿选择；透明质酸
钠凝胶用于隆胸是“行业普遍做法”，属
于合理拓展应用；即便效果不满意，也
仅属违约而非欺诈。

与此同时，那款“注射用修饰透明质
酸钠凝胶”，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
的注册证上载明：适用范围为“用于皮肤
真皮中层至深层注射填充，以纠正中、重
度鼻唇沟”。通俗说，这款产品的“官方
身份证”上，只允许它被注射在脸部的特
定部位用来填充法令纹，而不是用于胸
部。医美行业再怎么将其作为“拓展技
术”普遍使用，也不能逾越法律的强制性
规定。美容公司作为专业医美机构，对
产品的批准适用范围具有专业认知能
力，属于“明知”却依然超范围使用。

更关键的是，术前，美容公司从未
就“该产品不得用于隆胸”这一关键事
实向李女士作任何提示说明。李女士
同意接受注射隆胸，是对“医美行为”的
同意，而不是对使用“超范围”违法医疗
器械的认可。

从术后效果来看，手术仅 5个多月
填充效果便完全消失，这本身就足以说
明，涉案产品的超范围使用显然不符合
消费者的合理预期。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美容公司的行
为构成欺诈，判决退还服务费并赔偿三
倍损失。美容公司不服上诉，二审法院
银川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承办该案的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三庭庭长曾琳巧表示，当前，医疗美
容市场持续升温，部分医美机构为追逐
利润，超范围使用医疗器械的现象并不
鲜见。这类机构往往以“行业普遍做
法”“临床实践成熟”为由，试图规避法
律对医疗器械使用的强制性规定。

“但判断是否构成消费欺诈，不看
机构怎么辩称，而看是否侵犯了消费者
的知情权、是否存在故意隐瞒。”曾琳巧
指出，医疗美容的目的在于改善容貌、
优化感官，具有较强的生活消费目的，
而医美机构以营利为目的，具有经营者
的身份特征。因此，消费者的知情权受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保护，经营者
不得依据该法第四十八条作虚假或引

人误解的宣传。
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规

定，医疗器械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循注册
核准的适用范围，这是具有法律强制性
的红线，不存在“行业惯例”的例外情
形。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负有告知
义务的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致使当事
人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的，可以
认定为欺诈行为。美容公司超范围使
用医疗器械且故意不告知，构成消费欺
诈，适用“三倍赔偿”。

曾琳巧借此提醒消费者：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但选择医美服务时需提高风
险防范意识。不要轻信“行业普遍”“成
熟技术”等话术，应重点关注所用产品是
否经国家批准用于该项目。如果医美机
构隐瞒产品超范围使用的关键事实，消
费者就有权依法主张“退一赔三”。

签订合同前，仔细查看产品包装上
的注册证编号、适用范围等核心信息；手
术过程中，注意对产品标签、合格证、知
情同意书等拍照留存；一旦发现问题，及
时申请医疗损害鉴定并提起诉讼。完整
证据在手，才能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一次医美背后的“美丽陷阱”
本报记者 郑芳芳

司法实践中，签订合同类诈骗罪与
合同诈骗罪容易混淆，不能简单以有无
合同为标准来区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
罪。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以财产为内
容的、体现了合同当事人之间财产关系
的财产合同。有关身份关系的合同、行
政合同以及不能反映为经济活动的赠与
合同、代理合同等，一般不能认定为合同
诈骗罪中的“合同”。只有行为人获取财
物是基于合同，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
罪。如果行为人与被害人签订了合同，
但最终获得财物与该合同并没有直接的
联系，则不宜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一）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联系
与区别

在1997年修订的刑法中，将合同诈
骗罪从一般诈骗罪中单列出来，并置于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
这一修订更有利于规范和打击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合同进行诈骗
的违法犯罪活动。根据刑法第266条之
规定，诈骗罪是指“诈骗公私财物，数额
较大”的犯罪行为，而第224条规定的合
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
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
财物，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

一般认为，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
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是包容
竞合的法条竞合关系，因此二者有许多
共同点：诸如二者都是采取虚构事实、隐
瞒真相的欺骗方法；行为人主观上都有
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故意；都侵犯了他
人的财产权，骗取了公私财物等。

但依据犯罪构成的理论，诈骗罪与
合同诈骗罪仍有明显的区别之处，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

在侵犯客体方面，诈骗罪只侵犯了
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是简单客体；而合
同诈骗罪除，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外，
还侵犯了市场交易秩序和国家合同管
理制度，因此侵犯的是复杂客体，这也
是为什么诈骗罪属于侵犯财产的犯罪，
而合同诈骗罪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秩序犯罪的重要原因。

在犯罪客观方面，诈骗罪主要表现
在行为人采取欺骗的行为，使受害人产
生错误认识而交付财产。诈骗罪的手
段多种多样． 不限于签订、履行合同过
程中，被害人受骗也并非主要基于合同

的签订、履行。而合同诈骗罪是行为人
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合同对
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合同诈骗犯罪的
行为人往往实施了与合同约定内容相
关的经济活动，即具有与签订、履行合
同相关的筹备、管理、经营活动，该签
订、履行合同的行为是导致被害人陷入
认识错误而作出财产处理的主要原因。

（二）合同诈骗罪的本质是被害人
基于合同陷入错误认识而交付财物

如前所述，在普通诈骗罪中也会存
在以合同的名义实施诈骗的情形，从表
面上看与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是相
符的，使得司法机关在认定时在普通诈
骗罪和合同诈骗罪之间徘徊。因为是
否存在合同是认定普通诈骗罪和合同
诈骗罪的重要区别，这就需要对利用合
同进行认真解读。所谓“利用合同”，是
指通过合同的虚假签订、履行使得相对
方陷入错误认识，从而交付财物，实现
其非法占有目的。换言之，该合同的签
订、履行行为是导致被害人陷入认识错
误而作出财产处理的主要原因。利用
合同即是其诈骗行为的关键。而对那

些即使行为人也采用了合同的形式，但
是被害人之所以陷入错误认识并非主
要基于合同的签订、履行，而是合同以
外的因素使其陷入了错误认识而交付
财物的，应认定为诈骗罪。

在司法实践中，区分诈骗和合同诈
骗还应当注意两点：

第一，不能简单以有无合同为标准
来区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合同诈
骗罪的“合同”是指被行为人利用，以骗
取他人财物、扰乱市场秩序的合同。它
是刑法意义上的合同，是以财产为内容
的、体现了合同当事人之间财产关系的
财产合同。因此，有关身份关系的合
同、行政合同以及不能反映为经济活动
的赠与合同、代理合同等，一般不能认
定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第二，不能简单以“签订合同+骗取
财物”为标准来判断构成合同诈骗罪。
而应当考察行为人骗取财物与合同本身
的内在联系，只有行为人获取财物是基
于合同，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果行
为人虽然与被害人签订了合同，但最终
获得财物与该合同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则不宜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宁正律）

签订合同类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分


